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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第416条，动产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是抵押物的价款，标的物交付后十日内办理抵押登记的，

该抵押权人优先于抵押物买受人的其他担保物权人受偿，但是留置权人除外。我国正式引入“超级

优先权”制度，规定在抵押权项下，购置款抵押权破除在先担保权的影响，拥有“登记在后，效力

优先”的特殊顺位规则。购置款抵押权历史源远流长，单一条文难囊括所有制度，本文试图明晰制

度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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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416 of the Civil Code stipulates that the main claim secured by a mortgage on movable 
property is the price of the mortgage, and if the mortgage is registered within ten days after the 
delivery of the subject property, the mortgagee shall be paid in priority to other security rights of the 
buyer of the mortgage, except for the lien holder. China formally introduces the “super-priority” 
system, which provides that under a mortgage, purchase mortgage has a special subordination 
rule of “registration after effectiveness”, which eliminates the effect of prior security rights. The 
history of purchase mortgage is so long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encompass all systems in a single ar-
ticle, and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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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之提出 

我国《民法典》引入美国《统一商法典》第 9~103 条等的 purchase-money security interest，简称 PMSI，
第 416 条规定：“动产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是抵押物的价款，标的物交付后十日内办理抵押登记的，该抵

押权人优先于抵押物买受人的其他担保物权人受偿，但是留置权人除外。”学界对该条所规定的担保权

名称暂未达成普遍共识，有“价金超级优先权”[1]“价款债权抵押权”[2]“购买价款担保权”[3]“购置

款抵押权”[4]等等，本文认为称谓无需在此争辩，无论是选用何种称谓，只需对应的是我国《民法典》

第 416 条便足矣。本文采用“购置款抵押权”名称，一来 416 条位于抵押权部分，而来该担保权所担保

的债权可称为“购置款债权”，担保的客体可称为“购置物”[5]。 
购置款抵押权的最受瞩目的特点是其具备超级优先效力，能够破除浮动抵押权人对抵押人财产的垄

断，能够使抵押人较为容易地获得新的融资。由于目前关于购置款抵押权的规定比较单薄，司法解释不

甚明晰，不仅仅在理论上存在诸多分歧，在实践中如何适用需要进一步解释与完善，同时还需要借助司

法实践的进一步探索。本文将探讨购置款抵押权的成立中存在的一些争讨、超级优先效力的顺位问题以

及该制度与其他制度的关联，以求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适用购置款抵押权规则。 

2. 购置款抵押权的成立 

根据法条规定，购置款抵押权的成立的构成要件有四：担保物须为购置物，所担保债权须为购置款

债权，担保物与所担保债权之间存在内在对应关系[4]，购置物交付后十日内办理登记。担保人也即购置

款抵押权人主要为出卖人与贷款人，其参与成立购置款抵押权的法律关系存在不同。 
(一) 成立的两种解释路径 
直接订立担保合同。当担保权人为出卖人时，出卖人与买受人之间存在两个合意，关于买卖购置物

的合意与在购置物上为出卖人成立抵押权的合意。试举一例说明：甲将一动产 A 出售给乙，乙在不能付

清全部价款的情况下取得动产 A 的所有权，后乙在动产 A 上为甲设立抵押权用以担保未付清的价款。此

时，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合意与担保合意，且有先后之分。买受人只有在取得购置物所有权的情况下，

才能够在购置物上设定抵押权，因此是买受人取得所有权在先，购置款抵押权成立在后。两个合意的牵

连之处在于取得购置物所有权的条件是买受人须在 10 日内为出卖人办理抵押权登记。 
当担保人是第三方贷款人时，存在买卖合意担保合意与贷款合意而显得复杂。甲为出卖人，乙为买

受人，丙为贷款人，甲出卖动产 A 给乙成立买卖合意，丙可能直接付款给乙也可能直接付款给甲，乙丙

之间成立贷款合意，该购置款的接收对象不同对辨明该价款用于购买购置物增添难度。担保合意应当是

三方共同商议的结果，乙负担登记义务，甲负担移转购置款抵押权的义务，丙负担支付购置款的义务。

付款给乙时，乙全部付清价款获得动产 A 的所有权，在动产 A 上仍然为出卖人甲设立购置款抵押权，随

即移转给丙。若贷款人直接汇款给乙，该笔价款与乙的财产发生混同，但仍然不难认定购置款与购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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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牵连性。焦点在于买受人因为有了这笔贷款付清了出卖人的价款取得购置物的所有权，是买受人 A 账

户还是 B 账户付款并不重要。 
保留担保权的所有权买卖，出卖人并不需要经过先将购置物所有权转移给买受人，再由买受人设立

购置款抵押权的过程，而是购置款抵押权人将购置物所有权转移给买受人，并同时保留对该购置物的购

置款抵押权[3]。该种设立方式为《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所承认，显著的优点在于将担保合意与买卖合

意简化为保留担保权的买卖合意。若出卖人做出保留担保权的所有权买卖，此时担保权从未让与买受人，

此时理应由出卖人负担登记义务，因为此时买受人并不享有购置物的担保权。 
(二) 购置物的范围 
《民法典》第 416 条规定，“动产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是抵押物的价款”。该句根据文义解释可以得

出一抵押物为动产，二担保的主债权为“价款”。 
关于抵押物的范围，也即本文中所述的购置物的范围，需要特别讨论的是根据《民法典》399 条关

于禁止抵押的财产范围的第一条第三项，校、幼儿园、医疗机构等为公益目的成立的非营利法人的教育

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公益设施是否不能设立购置款抵押权。笔者认为需要回溯购置款抵押权的规

范意旨。从购置款抵押权的早期发展来看，购置款抵押权是为破除浮动担保的“位势垄断”：“在先的

担保权人基于其对担保人财产独占性的优先权，完全可以排除其他债权人与其竞争，因为在后债权人设

定的担保权必然居于弱势，导致债权可能无法实现。”由于担保人获得的动产会被吸纳进在先的浮动担

保，因此担保人想再获取新的融资极其困难或者说可能需要让利于新增加的担保权人，可能会出现不公

平的情况。该担保人的交易也可能出现停滞，不仅不利于担保权人的债权，同样不利于市场融通。购置

款抵押权规范目的之一是促进金融发展，社会进步。公益设施不得设定抵押权的目的是因为防范损失风

险，损害公共利益，最差的情况是因为公益设施被抵押而不能展开公益活动。但购置款抵押权与普通抵

押权不同，普通抵押权是以现有的动产为抵押物撬动未来的资金，而购置款抵押权是以将有的动产为抵

押物撬动未来的资金，对于已有的公益设施不产生影响，也不会影响到现有的公益活动，反而公益组织

因为可以设定购置款抵押权可以获取更多的设施开展公益，有助于造福社会。因此《民法典》第 399 条

中公益设施不得抵押的规定应做限缩解释，只适用于普通抵押权，而不包括购置款抵押权[4]。 
关于担保的主债权为“价款”的问题。首先，词句存在一定的语病，价款非债权，该句想要传递的

信息是很清晰的，价款实际是界定了购置款抵押权的适用范围问题。“价款”常见于买卖合同中，“买

受人”作为法律主体只存在于买卖交易之中，是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的特有法律称谓，因而按文义解释

购置款抵押权只能适用于动产买卖交易[6]。 
(三) 取得优先效力的节点 
购置款抵押权人需要在交付标的物 10 日内办理登记，否则无法取得超级优先效力。从比较法上看，

《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与美国《统一商法典》都规定了通过登记来完善购置款抵押权获得超级优先效

力。并且《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给予宽限期为取得担保物占有或占有后 20 天，美国《统一商法典》给

予宽限期为财产交付之日起 35 天。我国的宽限期为交付标的物起的 10 天。具体宽限期的长短是立法选

择各方利益衡量的结果，在此不做深究。 
关于购置款抵押权人何时取得超级优先效力存在三个时间节点：抵押权设立之日，抵押财产交付之

日与登记之日。《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 9~3:107 条规定购置款抵押权自设立之日起生效，也即登记

具有溯及力，溯及设立之日起生效。我国《民法典》规定动产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

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购置款抵押权的条文位于抵押权部分，自然应当属于抵押权，因此购置款抵押权

在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合同设立时无优先效力无对抗善意第三人效力。 
交付之日。对于交付，既为买卖应当指的是所有权移转的交付，包括现实交付与观念交付。一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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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观念交付理论上可以作为宽限期的起算点[4]，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民法典》416 条文中的交

付应当进行限缩解释，不包括指示交付与占有改定，因为这两种交付方式，一是缺乏足够的公示，二是

与买受人的购买目的不符[3]。笔者认为，当交付为所有权意义上的交付时，该交付即可认为是《民法典》

第 416 条的交付。《民法典》第 404 条关于正常经营买受人的规则，其构成要件之一为取得抵押财产，

关于该去的抵押财产的方式应当包括观念交付中的指示交付与占有改定。根据体系解释，笔者认为观念

交付也能构成 416 条的交付，关于缺乏足够公示与目的的理由略显无力。试举一例说明，甲将一辆汽车

送至乙处维修，在维修时，甲与丙达成买卖合意与担保合意。此时甲将其对乙的返还请求权转让给丙代

替交付，事实上，仍然是甲将所有权移转给丙，丙为该辆汽车的购置款为甲设定抵押权，在事实层面无

异于现实交付，不同的是此时并需要承担像乙请求返还的风险，但同时若乙无法请求返还时无法为甲办

理登记，因此三方利益掣肘未导致失衡。 
对于抵押财产交付之日，财产交付使得买受人取得该购置物的所有权，与抵押权无关，因此不应当

作为取得优先效力的时点。 
关于抵押权设立之日与登记之日。抵押权设立之日可能更易于产生倒签的问题，且很难觉察，而关

于登记能否在购置物交付之前完成登记其实不会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因为登记说明双方存在真的交易需

求，而且登记具有更强大的公示公信力，当事人更方便查询，有助于登记系统的建立与完善。另外，《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 28 号，以下简称《有

关担保的司法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同一动产上存在多个价款优先权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登

记的时间先后确定清偿顺序。因此笔者认为自登记之日起获得超级优先效力更为妥当。关于登记是否具

有溯及力的问题，会在购置款抵押权与固定担保权竞合时讨论。 

3. 购置款抵押权与其他担保权竞合时的顺位 

购置款抵押权因其法定超级优先效力而备受瞩目，法条规定比较单薄，对于与已有的担保制度竞存

时的优先顺位问题无详细的规定，需进一步进行研究。 
(一) 与留置权竞合 
留置权属于法定担保权，《民法典》第 416 条的除外规定留置权除外，将法定留置权排除在购置款

抵押权优先效力以外。对于留置权是否全然被排除，学界有不同的想法。房绍坤学者认为，在留置权与

抵押权、质权发生竞存时，留置权处于法定的优先顺位，若购置款抵押权与留置权发生竞存时，无论留

置权成立先后，均优先于购置款抵押权[3]。谢鸿飞学者引用了《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认为留置权均

优先于购置款抵押权，其主要理由是是留置权人通过承揽等活动维持或增加了担保物的价值，或为保障

提供劳务者的生计，或依双务合同特殊性质赋予一方较强的履行对抗效力，且其债权往往金额不大，故

其应优于意定物权。留置权人在留置动产时即使为恶意，其优先权也不受影响[2]。同时，李运杨学者认

为留置权存在民事与商事留置权之分，《民法典》第 416 条中的“留置权人”应作限缩解释，仅限于具

有直接牵连关系的民事留置权人。主要理由在于商事留置权的成立只需留置物与所担保债权之间存在营

业关系意义的牵连关系即可，不要求二者之间具有直接的牵连关系，所以商事留置权人对留置物的增值

或保值往往没有贡献[5]。 
笔者认为不论民事留置权或是商事留置权都应当优先于购置款抵押权优先受偿。虽然我国民法典明

文规定不要求商事留置的动产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7]，有部分学者的观点是认为我国仍然要求牵连

性，是宏观意义上的牵连性。在商人与商人复杂的交往关系中，债权人享有的一项或数项债权被看成一

个债权集合体，债务人享有的请求债权人返还一宗或数宗动产的请求权也被视为另一个债权集合体，这

两个债权请求权集合体分属于两个多次从事经营性交往活动的商人，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体现出了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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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留置物之间的内在关联性[1]。商事留置权中债权与留置物间存在一定的牵连关系或者说是台湾地区民

法第 929 条中使用的“营业关系”，此为原因一。原因二，若将留置权限缩解释为民事留置权，那么商

事留置权关系中，只有一笔交易的商人之间产生的留置权与购置款抵押权该作何处理，仍然将商事留置

权排除在外，由购置款抵押权人优先受偿，留置权人遭受不公，想必不妥。 
商事留置权中，再将标准细致划定为债权与留置物是否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若债权与留置物属于同

一法律关系，不必赘述。若债权与留置物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此时购置款抵押权优先于留置权，该项假

设下，留置权人在留置抵押物前查询该留置物上是否有购置款抵押权，其仍然无法判断自身的留置权能否

优先受偿，只有诉至法院判决时方能知晓，这样的情况下留置权人承受的不确定性太高，应予以淘汰。 
(二) 与固定担保权竞合 
避免浮动抵押权的“暴风吸入”，是成立购置款抵押权的正当理据。也是由此，王利明学者与邹海

林学者在购置款抵押权的适用范围上达成一致，俱认为购置款抵押权的合理性应限于浮动抵押的情形[1]。
浮动抵押的“浮动”主要在于抵押物的范围不断变化，抵押人新增加的财产或者收益会成为浮动抵押权

人的抵押物，因此，抵押人难以获取新的融资，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可能会造成极轻的浮动抵押权阻碍

了抵押人的后续交易。 
《有关担保的司法解释》第五十七条规定将购置款抵押权的优先效力扩展到了其他担保方式，甚至

可以说是所有的担保形式[8]。例如，甲于 6 月 1 日向乙赊购动产 A，并为其设立购置款抵押权，于 6 月

6 日办理登记，甲于 6 月 3 日在动产 A 上为丙设立固定抵押权丙登记。因此固定抵押权登记在先，购置

款抵押权办理登记在后，此时购置款抵押权优先于固定抵押受偿应当无疑义，如此才是购置款抵押权优

先效力的体现，同样如果承认购置款抵押权优先，相当于承认登记存在溯及既往的效力，且溯及购置款

抵押权成立之日。但也有学者提出强烈质疑，认为不区分具体情形而赋予价款债权抵押权超级优先地位，

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的实践基础，而且缺乏将其植入我国类型化的动产担保物权体系中的具体制度构想，

人为地增加担保交易的不确定性，损害动产买卖之前为融资或其他交易而在标的物上设立的担保物权的

信用期待，正当性理由并不充分[9]。 
从购置款抵押权本身的历史渊源出发，《有关担保的司法解释》选择的方案更加合理合适。首先是

购置款抵押权设立的前提是购置款抵押权人提供融资，若无融资，买受人无法取得购置物的所有权，购

置款抵押权无从谈起。因此购置款抵押权本身就是购置款抵押权人带来的，赋予其超级优先效力不会造

成利益失衡。其次，购置款抵押权的规范意旨在于打消后续债权人提供融资时的疑虑，促进融资。若登

记无溯及力，不承认登记完成后的购置款抵押权有优先于其他固定担保权的效力，买受人与固定担保权

人可以恶意串通，先取得登记，降低购置款抵押权的清偿顺位，如此，购置款抵押权的规范目的有落空

之虞。 
(三) 与购置款抵押权竞合 
当购置款抵押权竞存时，涉及两个问题：其一，应否区分购置款抵押权的主体；其二，应否区分购

置款抵押权的登记时间[5]。购置款抵押权的主体可区分为出卖人与贷款人。当买受人分别向两个及以上

的出卖人或者贷款人的购买动产，就同一动产分别成立购置款抵押权并完成登记时，按照《民法典》第

416 条规定的登记时间的先后决定顺位问题，此时的根据为登记时间而不是根据登记溯及购置款抵押权

成立(暂无超级优先效力)。主要原因在于此时两个超级优先权顺位之争，无关法定优先权，是在同一个层

面的抵押权顺位之争。我国《民法典》第 403 条规定，以动产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

如果根据购置款抵押权成立(暂无超级优先效力)的时间，难免可能出现恶意串通修改抵押合同的签订时

间，造成不公。 
需要探究的是当出卖人与贷款人的购置款抵押权竞合时的顺位问题。例如，贷款人仅提供部分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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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人也仅提供部分赊购，买受人分别就出卖人与贷款人负担的购置款成立购置款抵押权，并先后完成

登记。这里存在登记的不同时间点，两个抵押合同不同的生效时间。学者认为平等对待出卖人与贷款人，

数个按期登记的购置款抵押权应按债权比例受偿[10]。不区分登记时间的先后与抵押合同的生效时间，我

国的宽限期为 10 天较短，登记时间的先后有较大的随机性，抵押合同的生效时间容易被修改，是支持按

债权比例受偿的两个主要原因。同时，也有学者提出按登记时间的先后决定顺位[11]，根据不同类型的购

置款抵押权在线确定顺位如出卖人的购置款抵押权优先于贷款人的购置款抵押权——美国《统一商法典》

第 9.324(g)之(1)项规定，如果一项担保权益所担保的债务系担保物之价款的全部或部分，而另一项担保

权益所担保的债务系使债务人取得担保物权利或担保物使用而支付的价值，则前一担保权益优于后一担

保权益。根据购置款抵押权人的类型划分的理由：贷款人承受风险的能力强于出卖人，且购置物本为出

卖人的所有物联系更为紧密。笔者更为赞同房绍坤学者，直接适用《民法典》第 414 条的关于数个抵押

权的清偿顺序的规定：同一财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依照下列规

定清偿：(一) 抵押权已经登记的，按照登记的时间先后确定清偿顺序；(二) 抵押权已经登记的先于未登

记的受偿；(三) 抵押权未登记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其他可以登记的担保物权，清偿顺序参照适用前

款规定。根据出卖人与贷款人身份的区别来决定优先受偿顺序有违民法的平等原则。按照登记的时间先

后确定清偿顺序有助于当事人办理登记。并且若出卖人与贷款人够提供部分购置款的话，三方当事人可

以协商一同办理登记，避免纠纷。 

4. 购置款抵押权与其他制度的关联 

(一) 与所有权保留、融资租赁 
我国民法典承认了所有权保留与融资租赁制度的担保功能，兼顾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12]，因而这两

种非典型担保的方式与购置款抵押权的竞合在实践中在所难免，如何处理该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民法典》第 416 条是否适用于所有权保留与融资租赁制度，全国人大法工委对此的态度是购置款

抵押权仅限于动产抵押，不包括所有权保留与融资租赁，主要理由是此时出卖人与出租人享有动产所有

权而非担保权[13]。有学者认为，保留所有权人享有的是担保物权，保留买主享有的是附加条件的所有权，

所以担保的主债权的动产抵押应当包括所有权保留的情况[2]。 
(二) 与债务抵充 
《民法典》第 560 条第 2 款确定了当事人无约定债务人未做指定的清偿抵充顺序，“债务人未作指

定的，应当优先履行已经到期的债务；数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履行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最少的

债务；均无担保或者担保相等的，优先履行债务人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

顺序履行；到期时间相同的，按照债务比例履行。”当买受人向同一出卖人或者贷款人赊购多个价格不

一的动产时，并且该动产上成立其他债权人的固定担保权时，买受人向出卖人或者贷款人清偿。此时存

在几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优先履行先到期的购置款债务；第二种方案是按比例分摊，主要理由是此时

清偿先到期的购置款抵押权会有损其他购置物上的担保权。例如，甲向乙赊购价值 10 万的动产 A、20
万的动产 B，30 万的动产 C，动产 ABC 与 2021 年 6 月 1 日、2 日、3 日分别进行登记，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2 日、3 日到期，且甲于动产 ABC 上分别为丙、丁、戊成立担保权并完成登记。2021 年 12
月 30 日甲向乙清偿 6 万，未指定。方案二认为清偿先到期动产 A 上的购置款抵押权，对动产 BC 的担保

权人丁、戊不利。笔者认为，该不利是债权后到期的应有之义，优先履行已经到期的债务符合社会的一

般认知，并且如果要按比例清偿这三笔购置款债务，对出卖人来说增加了计算的负担。 
(三) 购置物处分 
购置物处分这一部分主要想讨论的是购置款抵押权的追及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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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购置物买卖 
购置买买买根据发生时间的不同可以分为抵押合同成立后登记之前，买受人将购置物出卖给第三人；

购置款抵押权登记后，买受人将购置物出卖给第三人。《民法典》第 404 条规定，以动产抵押的，不得

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正常经营活动中，不区分第三人的善

意与否，第三人均能取得购置物的所有权，抵押权人可根据《民法典》第 406 条第 2 款之规定对转让价

款主张提前清偿或提存。当第三人在不属于正常经营活动中购买，此时第三人能否主张无负担取得所有

权值得讨论。第三人为恶意时，购置款抵押权应当具有追及效力应无疑义，购置款抵押权不受影响。当

第三人为善意时，如果此时第三人可以无负担得取得购置物所有权，可能会发生顺位规则混乱的情况，

最好的做法是第三人等待宽限期 10 天，查询该购置物上是否存在购置款抵押权，再进行购买，同时也是

因为我国宽限期较短，此地选择不保护善意第三人。 
2) 购置物以旧换新 
甲从乙处赊购一动产 A，并在 A 上设立购置款抵押权，登记后甲以 A 与丙以旧换新得一动产 B，丙

在正常经营活动中将 A 出卖与丁，此时乙的购置款抵押权如何，乙的购置款抵押权是否存在于 A 之上，

又丁能否对抗乙的购置款抵押权。如前所述，正常经营活动切断了抵押权的追及效力，丁可以取得无负

担的所有权。若无丙丁之间的交易，乙的购置款抵押权能否存在于丙获得的旧 A 之上，与抵押物买卖的

情形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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